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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实施细则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近日，为配套落实中国证监会《私募投资基金信息披露

监督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披露办法》），细化私募

基金信息披露要求，加强信息披露自律管理，中国证券投资

基金业协会（以下简称协会）组织起草了《私募投资基金信

息披露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信息披露细

则》），现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日，中国证监会发布《信息披露办法》，规范私募基

金信息披露行为，压实私募基金管理人等各主体信息披露责

任，明确违法违规法律责任，提高私募基金运作透明度。为

落实《信息披露办法》要求，进一步细化信息披露相关要求，

加强信息披露自律管理，协会起草形成《信息披露细则》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信息披露细则》共七章五十一条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细化私募证券基金定期报告的披露要求。一是细

化《信息披露办法》中私募证券基金净值披露和定期报告中

财务情况、杠杆水平、关联交易、跨境投资、流动性受限资

产、年度财务会计报告、管理人报告、托管人报告等的具体

披露要求。二是进一步明确直接投资和涉及嵌套情形下投资

资产的穿透披露要求。对涉及嵌套投资的，要求披露穿透后

合并计算的投资资产类别、金额、比例等内容。三是对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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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占比超过基金净资产一定比例的，应当披露该投资资产

具体信息。四是细化跨境投资的披露要求。对于直接或通过

衍生品等间接方式投资境外资产的，应当披露投资规模、跨

境投资方式、投资路径等情况。五是明确了《信息披露办法》

审计要求中“主要投向”的具体标准。对本年度任一季度末，

投资流动性受限资产和新三板股票、场外衍生品资产、境外

资产、其他管理人管理的私募基金的比例单独或合计高于基

金净资产 60%的私募基金，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经符合

《证券法》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

（二）细化私募股权基金定期报告的披露要求。一是细

化《信息披露办法》中私募股权基金定期报告净资产、杠杆

水平、关联交易、管理人报告、托管人报告等的具体披露要

求。二是进一步明确投资标的披露要求，包括投资行业、投

资本金和账面价值、退出方式和金额、投资架构等。三是进

一步明确直接投资和涉及嵌套情形下投资标的的穿透披露

要求，对涉及嵌套的要求披露穿透后投资规模前十名的投资

项目情况。四是明确《信息披露办法》审计要求中“管理规

模较大且自然人投资者较多”的具体标准。明确基金规模超

过一亿元且自然人投资者 20 人以上的私募基金，其年度财

务报告应当经符合《证券法》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。

（三）进一步明确私募基金临时报告和清算报告的披露

要求。一是明确了临时报告“重大关联交易”的披露内容，

包括关联方名称、关联关系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、交易价格、

交易金额、定价依据、交易事项概述等信息。二是细化了清

算报告的披露内容，明确私募基金如预期无法在规定清算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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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清算，应当在原定清算期结束前向投资者进行临时披露；

强调私募基金完成清算前，应当按照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要

求进行持续披露。

（四）制定信息披露内容模板、明确信息披露备份等要

求。一是要求管理人向投资者披露信息的具体内容应当不少

于《重要内容模板》的要求，具体格式可以自定，以体现私

募基金的特点。二是明确信息披露备份平台相关要求。要求

私募基金管理人将所披露的内容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

披露备份平台进行备份，投资者可以登录该平台进行信息查

询；信息披露备份平台不作为信息披露渠道；协会对信息披

露备份平台信息严格保密，除依法配合开展案件检查、调查

外不予使用。三是明确私募基金信息披露文本要求、事务管

理及保密要求。

（五）加强自律管理。明确协会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协会自律规则对私募基金管理人、私

募基金托管人、私募基金销售机构、私募基金服务机构及其

从业人员在信息披露活动中的相关行为实施自律管理，可以

依法依规采取谈话提醒、书面警示、限期改正等自律管理措

施以及警告、公开谴责、限制相关业务活动等纪律处分措施。

（六）明确发布时间。《信息披露细则》自 2026 年 9

月 1 日起施行，协会 2016 年 2 月 4 日发布的《私募投资基

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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